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           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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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.12.15 100學年度行政會議修訂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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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（以下簡稱本校）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及本校組織規程規定，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（以下簡稱申評會），並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本校申評會置九人，均為無給職，任期二年。由校長遴聘學校代表、教育學者、該地區教師組織或分會代表、社會公正人士擔任，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總額三分之二；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。

申評會必要時得決議邀請申訴人、關係人、學者專家或有關機關指派之人員到場說明。
第一項委員因故出缺時，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。
三、本校申評會主席由委員互選之，並主持會議，任期一年，連選得連任。校長不得為主席。

前項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，由其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席。

四、本校申評會會議由校長或其指定之人員召集之。

前項會議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書面請求，召集人應於二十日內召集之。

五、本校申評會委員不得同時擔任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。

六、其他有關教師申訴之提起、申訴評議、評議決定等程序悉依教育部頒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」之規定辦理。
七、本校軍訓教官之申訴案件準用本要點之規定辦理。
八、本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、校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
